
委托代理协议

甲方： 安发（福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福建省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国宝路36号
邮编： 352100
电话： 0593-2928706
传真： 0593-2928700
乙方：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路13号瑞辰国际中心15层
邮编：100125

电话：010-65877465
传真：010-6587059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安发星梦启航”的有关事宜经协商达成协议如下：
第1条   团体活动概况： 
1 活动名称： 安发星梦启航
2 活动时间： 2017年10月29日-2017年11月2日
3 活动地点： 广州/下龙湾
4 活动人数： 4450人
第2条   服务项目：
1、预定并安排全程房间；（房间一旦确认无法取消，甲方担保人数为4450人）
2、预订并安排全程用餐；
3、预定并安排全程会议等
第3条   团体（会议）费用： 

经甲乙双方协商，根据甲方团体（活动）安排及预定要求，团体费用预算共为：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圆整（RMB15000000元）。
结算方式：
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十四（14）天内向乙方支付最低预计费用的百分之三十(30%)，即人民币4,500,000元（大写人民币肆佰伍拾万元整）。
在活动开始六十(60)天前（即2017年8月30日前）另向乙方支付最低预计费用的百分之四十（40%），即人民币6,000,000元（大写人民币陆百佰万元整）。
在活动开始三十（30）天前（即2017年9月28日前）另向乙方支付最低预计费用的百分之三十(30%)，即人民币4,500,000元（大写人民币肆佰伍拾万元整）。
账户名： 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账  号：110060744018010049796

币  种：人民币
银  行： 交通银行北京团结湖支行
第4条   甲方的权利：         

1 知悉乙方服务真实情况的权利。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如实提供团体（会议）的时间安排和其他相关详细内容，并告知有关服务价格、住宿、餐饮、交通服务标准等方面的真实情况；

2 要求乙方提供约定服务的权利。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协议约定和日程安排表提供所有服务。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不能履行协议的情况除外；

3 对乙方服务进行监督的权利。甲方有权对乙方侵害权益的行为提出批评、建议。

第5条   甲方的义务： 
1 甲方应遵守协议约定，自觉履行协议。甲方应当按照约定支付团体（会议）费用；
2 甲方不得将乙方所提供的团体（会议）报价、计划等相关材料及商业信息，未经乙方同意提供给第三方。
第6条   乙方的权利： 
1 享有按照协议约定向甲方收取约定费用的权利；
2 甲方在团体（会议）过程中，因甲方人员的个人原因产生的第三方费用，造成乙方损失的，乙方有权收取相应的费用。

第7条   乙方的义务： 
1 乙方应当就团体（会议）的安排、标准等情况，向甲方做如实陈述，不得虚假、误导性的书面或者口头宣传；

2 乙方应当本着谨慎、周到的原则按照协议约定为甲方提供服务；

3 团体（会议）进行中，甲方与第三方发生纠纷的，乙方应当协助解决；

4 乙方应该按照团体（会议）约定的日程执行，不得擅自更改。如须变更，须与甲方协商，并征得甲方同意。
第8条 反腐败和商业道德

1 履行本协议规定的职责时，每一方保证并同意完全遵守且促使其员工、董事、管理者、代理或代表其行事的其他人员完全遵守所有相关法律法规，包括但不限于所有相关国家和地区有关反贿赂的法律法规，如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和英国《反贿赂法》。

2 各方理解并同意，在提供本协议项下服务以及从事与此相关的行为时，一方及代表其行事的任何人员都从没有也不会直接或间接地提供、承诺提供或提议提供任何现金或实物性质的贷款、礼物、捐助、款项或其他有价之物给政府官员和/或政党或使其受益，以期获取或保留业务或获得不正当优势。 

3 如果政府官员或其代表或者声称为其代表的人员就本协议所涉事宜直接或间接向一方索要任何金额的钱款或有价之物，该方应立即向另一方报告。 

4 双方承认、同意并保证理解并将遵守有关礼品馈赠、娱乐活动和反腐败的法律法规。

5 每一方同意提交的所有发票、报告、声明、账簿或记录在各个方面都真实准确，并且全面准确地描述所提供的服务内容以及费用和/或付款的性质和对象。每一方同意根据另一方的要求提供其准确编制账簿和记录所需的所有重要信息。未取得另一方书面批准之前，每一方不会就其在本协议项下义务的履行直接或间接地向任何个人或公司支付佣金、中间人费用或推荐费用。

6 卖方保证并同意其提供的信息在所有实质性方面都真实、准确且完整。卖方同时保证并同意，如果得知其所提供的信息不再准确，将通知买方。 

7 在另一方违反以上任何条款的情况下，一方有权终止本协议。违约方应赔偿受影响方及其关联公司、以及受影响方和关联公司的管理人员、董事和员工因违约方方未遵守上述义务而遭受索赔、责任、罚款、处罚、损失或损坏，并使前述公司和人员免遭损害。 
第9条   责任约定： 

甲乙双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协议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

第10条   争议的解决： 

    本协议在执行中发生争议的，双方应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应选择仲裁。

第11条   协议的生效： 

本合同共叁页，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成立并生效。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安发（福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代表：                                      代表：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